[bookmark: _GoBack]樟树市“5.13”水上采砂自备船翻沉较大安全责任事故调查报告
2017年5月13日凌晨05:50左右，樟树市洲上乡逢中村赣江河段，赣樟临采12号采砂作业组违规配备的自备船载运7名采砂工作人员前往赣江对岸采砂作业，因水流湍急、流压作用，与锚泊在赣江西岸边的运砂船的锚链发生触碰，导致该自备船翻沉，船上7人全部落水，造成4人溺亡，3人获救。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船舶情况
事故船舶（自备船）为赣樟临采12号采砂作业组工作生活用船，无船名号，用于采砂作业时运送生产、生活物资和接送人员上下班等。
该自备船船长10.70米、宽2.90米、型深0.85米，主机功率36.7KW；建造厂及建造日期不详（无相关手续），未配备救生和消防安全设备。
（二）赣樟临采12号采砂作业组
1．赣樟临采12号采砂作业组由12名股东平均出资；具体负责人为杨才如（身份证号:362223195412057313，樟树市洲上乡逢中村委堎上村人）。该作业组同时还配有2艘皮带运砂船（赣樟树货7012、船检证2009C3300574和赣樟树货7009，船检证2009D3300575）和楼仔上第1砂场。杨才如负责采运砂生产、费用结算、人员安排等日常管理事务，工作人员上班一般也由其排班、分派和通知。主要业务是负责采砂并运送至砂场待销，无自销权。所有砂石销售统一由南昌市新建区金洲砂石有限公司负责开票经销。
事故发生前，赣樟临采12号采砂作业组违规配备了1艘工作生活自备船（即事故船）。事故自备船由无船员适任证书（驾驶证）的杨连如驾驶。
（三）南昌市新建区金洲砂石有限公司情况
1．金洲砂石公司的基本情况。该公司系陈建斌、吕丰两人平均出资成立的股份公司，注册时间为2008年12月，注册资本200万，法人代表陈建斌，公司地址为新建县厚田乡政府办公楼一楼。2012年6月，法人代表变更为季诚昌，2013年10月变更为程根伟。2015年5月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00万，由陈建斌、吕丰两人各出资2500万。2016年12月2日因新建县改县设区而变更公司名称，新营业执照统一码为：913601226809431246，法定代表人程根伟，男，身份证号：330824196702183912，浙江省开化人，注册地为南昌市新建区，经营范围：砂石销售（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2．公司管理人员情况。该公司股东兼总经理陈建斌，男，浙江人，身份证号：330725197106236219，平时在浙江义乌打理其他生意，很少过问砂石公司情况，日常工作委托季诚昌负责，樟树市河道砂石可采区实际由季诚昌具体负责管理。公司股东兼监事吕丰，男，浙江人，未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务。法人程根伟在公司中标可采权后，由于健康原因回老家休养，公司业务全部委托季诚昌具体负责。樟树市河道可采区具体负责人季诚昌，男，身份证号330725197403110014，浙江义乌人，经理，负责樟树可采区的日常管理工作。分管安全的副经理为宋进荣，男，身份证号：330725197209210636，浙江义乌人。安全班组长钟剑钏，配有安全员熊玉龙、李小清、黎海滨3人，管理上分为3个片区（河东、河西、临江），事故发生地属临江片区，平时检查砂场时开车、检查采砂船时开快艇去。
3．樟树河道可采区经营权情况。2016年12月该公司中标取得樟树境内赣江和袁河河道采砂区的开采权，（赣江樟树段内永泰采区、洋湖采区、大桥采区、袁河洲上蒋家下首采区、临江杨家采区、临江采区、张家山采区的采砂权）。年控制采砂量为174.5万吨，控制采砂船26艘，控制采砂船每艘功率为750KW以下；中标金额为9342万元。合同从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
4．金洲砂石公司与采砂作业组的关系情况。樟树可采区是经各级水利部门规划批准后进行招投标，新建区金洲砂石公司中标，采砂机具规定应由当地26艘采砂船进行，金洲砂石公司负责砂石的统一销售，采砂船作业组不得私自销售。采砂作业组与金洲公司的实际关系是采砂作业组负责采砂并运送到砂场，金洲砂石公司负责销售（由砂石公司统一开票经销），按合同规定的价格进行独立核算，一周结算一次；由于金洲砂石公司中标开采权，而合同中规定由中标方负责采区安全生产工作，因而砂石公司必须要承担监督管理开采区内采运砂船的安全生产。
（四）停泊在通航水域5艘运砂船情况
停泊在赣江西岸洲上段通航水域的5艘运砂船，4艘为丰城籍，1艘为九江籍（船号分别是：赣丰城货8031、赣丰城货8053、赣丰城货2869、赣丰城货2676、鄂应城货1588）。
（五）事故发生水域气象水文及通航环境情况
1．气象（由樟树市气象局出具气象资料证明）
事发时，天气晴朗，平均气温24.8℃，风向偏南，最大风速4.4m/s，能见度一般。
2．水文（由樟树市水文站出具水文资料证明并现场测速）
事发当日与前日水位上涨0.5米，水域水流湍急，流态紊乱。5月19日，经江西省樟树水文站对事发水域进行了实时流速水深测量:离岸20米处流速达1.73m/s。5月19日水位较5月13日水位低1.60m。
3．周边环境（现场调查）
事发水域为洲上乡楼仔上第1砂场码头水域（赣江西岸），事故自备船停泊区上游约10米靠岸停泊一艘空载运输船（赣丰城货8031），下游40米左右并排停泊四艘空载运输船（赣丰城货8053、赣丰城货2869、赣丰城货2676、鄂应城货1588），事发时该水域无其他船舶航行。
4．事故造成损害情况
事故造成4人溺亡。遇难者赔偿损失、伤者医药费、善后处理费及救援等约为450万元，自备船翻沉，导致副机及螺旋桨断裂并丢失，减速器机座断裂并丢失，船头A型柱断裂并丢失，船头甲板多处破损，船艉艉板断裂变型，直接经济损失约6.5万元左右。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5月13日凌晨05：45分左右，在樟树市洲上乡逢中村的赣江西岸河滩，杨连如等7人准备驾乘自备船到赣江东岸进行采砂作业。出发点位于前1后4停泊的运砂船之间，距上游停泊船船尾约10余米，离下游的并排运砂船船首约30余米。7人登船后，杨连如负责驾船，杨友辉负责解缆并用竹篙撑船离岸，从4艘停泊于下游运砂船的船头方向强行横穿。（按照正常操作要求，驾驶员应该选择驾自备船沿岸边先顺流而下，绕行至下游4艘并排停泊的运砂船船艉后方，再横向航行至对东岸采砂区）。离岸20余米后，由于水流湍急，自备船进入急流区，在流速较快情况下，由于流压作用、导致该船在水流压力的冲击下，左舷与下游并排停泊的4艘运砂船中1艘的锚链发生触碰（具体哪1艘不清楚，调查时未发现明显碰撞痕迹），造成转向、失稳，右弦进水翻沉，船上7人全部落水，导致4人溺亡。
（二）事故发生位置
该事故发生在洲上乡逢中村的赣江西岸约20多米的水域，离赣江东岸约400余米，东岸有一片沙滩属水利部门规划中标的可采区，事故发生地点位于可采区之外，属于通航水域范围。
（三）应急救援及善后情况
1．事故应急救援情况。事故发生后，附近渡口渡工和村民立即展开营救工作。在营救过程中拨打了110、采砂作业组负责人等电话，同时联系蓝天专业救援队及时赶到事发地点，全力进行搜救。采砂作业组负责人杨才如和金洲砂石公司负责人季诚昌随后也相继赶赴现场组织人员和船舶进行救援。
7时05分，洲上乡派出所接到110电话指令后，立即组织5人出警，了解事故情况、保护现场、参与救援。洲上乡党委书记陈新胜接到洲上乡派出所电话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并第一时间将事故情况向樟树市领导和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乡政府立即组织留守干部、城管、医疗和村干部26人的队伍赶赴现场进行救援。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救援工作组，下设综合办公室、救援组、稳控组、疏导组、宣传组、后勤保障组和善后处理组，制定了事故应急处置措施，按照分工立即分头开展工作。
接到事故报告后，樟树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樟树市政府董晓明市长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导协调救援工作。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了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海荣任总指挥，公安局、农工部领导为副总指挥，洲上乡、安监局、交通运输局、海事处、港航处、市采砂办、医院等单位领导为成员的现场救援指挥部，下设现场搜救组、事故调查组、善后处理组，负责事故现场救援指挥及工作协调。
宜春市政府副市长张家良在得知事故发生后，立即率领市政府办、安监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等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要求现场救援指挥部全力以赴组织搜救落水失联人员，分工负责，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事故；并制定工作预案，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及时发布事故进展信息，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妥善做好家属安抚工作；依法依规成立事故调查组，客观全面调查事故。次日，张家良副市长再次赶到事故现场指导搜救工作，并要求樟树市为救援活动提供保障，确保救援工作有序开展。
省水利厅副厅长吴义泉，省港航管理局局长于钦民当天下午赶赴现场，指导协调救援工作。
樟树市先后调集了洲上乡政府和公安、消防、水利、安监、交通、海事、港航、人民医院等有关部门及5支专业救援队伍共875余人次、车辆61台、船艇51艘、专业救援船舶6艘、声纳定位仪1台、个人水上救援装备33套等装备器材展开救援；海事部门还联动了丰城市、南昌、新建区海事部门安排船艇加强搜救，此次救援历时5天，4名失联人员尸体全部找到，5月17日救援工作结束。
2．事故善后处理情况。南昌市新建区金洲砂石公司积极配合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所有善后赔偿工作已全部达成赔偿协议并赔偿到位（5月18-22日），社会保持总体稳定。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事发前赣江上游下雨，5月13日，该河段水位上涨了0.5米，事发水域水流湍急，流速加大。自备船驾驶者杨连如无证驾驶，未充分考虑当时水文、环境等不利因素，错误选择航行线路，违规冒险操作自备船从（前一后四）停泊的运砂船中间强行横向穿越；由于流压缘故、加上横向行驶受力面较大，自备船在水流压力冲击下与4艘运砂船之一的锚链触碰撞击后，造成翻沉，导致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
1．赣临采12号采砂作业组，一是未建立相关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未建立和落实安全责任制；二是对船上工作人员没有进行安全教育和应急培训演练，安全检查及隐患整改措施不到位；三是股东们的安全意识淡薄、安全知识严重缺乏，擅自使用自备船作为运送生产生活的工具，违规指派无驾驶证的人员操作驾驶，船上也没有配备救生和消防设备。
2．南昌市新建区金洲砂石有限公司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公司管理制度不健全，职责不清晰明确，安全责任体系未真正建立和全面落实；二是安管措施落实不到位，形式化严重，体现在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治不到位，检查内容和项目过少、记录过于简单、对违规处罚缺乏力度；三是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公司安全培训教育不规范，未系统地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应急培训演练；四是企业管理较为混乱，公司高管很少过问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很少亲自检查部署安全工作，履职尽责不到位；五是认识上存在误区，金洲砂石公司认为采运砂船的安全应该由采砂作业组负责，因而忽视了公司对采砂作业组应承担的安全管理责任。
3．樟树市河道采砂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未按照《江西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认真履行政府赋予的“负责河道采砂的安全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查处违法采砂行为”相关职责，没有依法依规落实好河道采砂的管理和安全监管工作，对可采区的采砂船及其辅助工作生活自备船未实施有效监督管理，未及时制止自备船运送生产和生活物资和人员的不安全行为。
4．樟树市海事处负责水上通航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没有及时制止自备船不符合安全技术要求、未配备安全设备和无证驾驶等违规行为，5艘运砂船（船号分别是：赣丰城货8031、赣丰城货8053、赣丰城货2869、赣丰城货2676、鄂应城货1588）没有进行报港、有的船员无证、锚泊未设置明显标志（信号）等，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行为未进行制止和查处。
5．丰城籍及九江籍5艘运砂船未按规定到海事部门进行报港，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向海事部门报告并经允许在其区域停泊抛瞄，也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三十三条要求设置明显的锚泊标志或显示信号，客观上对通航水域的航行安全造成影响，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6．樟树市洲上乡政府没有认真履行属地安全监管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内河交通安全管理履行下列职责：建立健全行政村和船主的安全责任制；落实船舶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专门人员；督促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和船员遵守有关内河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
（三）事故性质认定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驾驶员无证驾驶自备船，冒险违规操作，自备船与运砂船锚链发生触碰导致翻沉、造成4人溺亡，是一起自备船水上翻沉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1．杨连如，肇事自备船驾驶人。未取得船员适任证书驾驶无安全设施和证照的自备船，违规冒险操作，错误选择航行线路，安全意识淡漠，对航道水流流压容易导致触碰的危险认识不足，临危处置失当，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船员经水上交通安全专业培训，其中客船和载运危险货物船舶的船员还应当经相应的特殊培训，并经海事管理机构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方可担任船员职务。严禁未取得适任证书或者其他适任证件的船员上岗”之规定，建议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2．杨才如，采砂作业组牵头负责人。违规配备自备船载运工作人员上下班，放任无驾驶资格的人员驾驶，未督促落实工作人员穿戴救生衣等防范措施。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建议由樟树市安监局给予其9800元的经济处罚。
3．采砂作业组其余股东（杨志强、杨友辉、杨建君、杨雪如、杨平如、杨卫强、杨彪、杨斌武、杨志军、杨军），作为采运砂船的实际所有人和经营人，未及时制止使用无证自备船载运工作人员上下班，自备船上也未配备相应的救生和消防设备，未督促落实工作人员穿戴救生衣等防范措施。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议由樟树市安监局给予每人9000元的经济处罚。
4．丰城籍及九江籍共5艘运砂船（船号分别是：赣丰城货8031、赣丰城货8053、赣丰城货2869、赣丰城货2676、鄂应城货1588）未按规定到海事部门报港签证、停泊，部分船员无相关证书或证书过期，未设置明显的锚泊标志显示信号，客观上对航道和航行安全造成影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条、第八十一条规定，建议由宜春市地方海事局按相关规定对5艘船舶的违规船员分别进行暂扣证照或相应经济处罚。
5．季诚昌，南昌市新建区金洲砂石有限公司樟树可采区实际具体负责人，对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管理不到位，未认真督促健全完善公司安全责任体系，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建议由樟树市安监局给予其个人上年度年收入40%的经济处罚。
6．宋进荣，南昌市新建区金洲砂石有限公司樟树可采区安全负责人，对公司安全制度和责任体系建立督促检查不力，隐患排查不到位，安全培训教育和应急管理不到位，对可采区内生产生活设备设施的安全状况监管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樟树市安监局给予其个人9000元的经济处罚。
7．黎海滨，南昌市新建区金洲砂石有限公司樟树可采区临江片区安全员，对可采区内生产生活设备设施的安全隐患排查不力，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和制止不安全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现场管理责任。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40条规定，建议撤消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职业资格、岗位证书，由公司按规定对其进行经济处罚。
8．吴学辉，男，中共党员，樟树市水利局党委书记、局长。樟树市水利局没有依法落实好河道采砂秩序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建议由樟树市对吴学辉进行诫勉谈话。
9．张启亮，男，中共党员，樟树市政府办副主任兼市采砂办主任，主管该市河道采砂管理工作；未认真督促和履行樟树市政府赋予的“负责河道采砂的安全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查处违法采砂行为”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建议由樟树市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10．黄金林，男，中共党员，樟树市水利局副局长兼樟树市采砂办常务副主任。分管水利水政工作和采砂管理工作，负责采砂办日常管理工作，主管该市河道采砂管理工作；未认真履行樟树市政府赋予的“负责河道采砂的安全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查处违法采砂行为”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
11．邱晓军，男，中共党员，樟树市水利局水政监察大队大队长，分管综治、小水电、水土保持与安全生产等，协助分管河道采砂。没有依法依规落实好河道采砂的管理和安全监管工作，对采区无证船舶未依法有效组织打击，对可采区的采砂船及自备船未实施有效安全监督管理，未及时制止自备船运送生产生活物资和装载人员的不安全行为，未督促配齐救生消防设施，对采区内作业人员无证驾驶采砂船自备船的行为失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监管责任。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12．于喆，男，中共党员，樟树市地方海事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樟树市地方海事处负责水上通航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对证照不全的船舶打击不力，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自备船在不符合安全条件的情况下带病运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建议由宜春地方海事局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13．李国生，男，樟树市地方海事处副处长，分管海事执法工作。海事执法安全巡查不够，对未配备安全设施的自备船和无证驾驶等现象失察；对运砂船没有在指定停泊区停泊、锚泊未设置明显标志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行为，未尽到监管责任，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责任。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警告处分。
14．廖晓辉，男，中共党员，樟树市洲上乡分管安全的副乡长。没有督促好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和船员遵守有关内河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监督责任。依据《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建议由樟树市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南昌市新建区金洲砂石有限公司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管理措施和手段不力，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管理不到位，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采运砂生产生活中存在的不安全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九条第二款、《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十五条规定，由宜春市安监部门给予其70万元的经济处罚。
（三）其他处理建议
1．责成樟树市委、市政府向宜春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2．责成樟树市河道采砂管理办公室向樟树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3．责成樟树市海事处向宜春地方海事局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4．责成洲上乡政府向樟树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和管理职能，相关公职责任人员分别由樟树市纪检监察机关和宜春市地方海事局落实到位，并将相关处理情况报市安委会备案。
对有涉嫌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的，由纪检监察机关按有关规定处理。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此次事故伤亡惨重、教训深刻，充分暴露出我市水上安全管理还不够到位，村民安全意识淡薄，有关部门监管不够严格，违法违规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够有力等问题。按照“四不放过”原则，为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强化安全管理，防范类似事故发生，特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建议：
（一）要进一步落实水上安全管理责任。一是要明确责任主体，既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又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并督促相关单位认真履行职责，做到责任清晰、履职到位。二是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三个必须”的要求，督促相关部门建立权责清单，落实“一岗双责”规定，防止推诿扯皮而造成安全监管挂空档。三是进一步明确可采区河道主管部门安全管理职责和各采（运）砂船舶的安全责任，层层落实安全责任制，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加大安全监管和巡查力度，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四是督促企业建立安全责任体系，将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到船，健全和落实安管制度，加大安全投入，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管理。五是督促落实县、乡、村和船主四级水上安全责任制，督促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和船员遵守内河交通安全的法规和规章。
（二）要进一步加大安全综合治理力度。樟树市政府要加强可采区及相关水域的安全综合整治，组织相关部门对无证无照、不符合安全技术性能要求、无证驾驶、救生和消防设施不全的船舶、采砂机具及辅助设备设施达不到安全要求的现象或不安全行为开展综合整治，严厉打击“三无”船舶，及时消除事故隐患，防范事故发生。对河道采砂要实行政府主导、水利主管，水上公安、工商、交通海事等部门联动的管理机制，加强“打非治违”综合执法力度，强化日常安全检查巡查，防止不符合法规和安全要求的生产设备、生产生活附属机具等进出采砂作业区。同时，督促采砂经营人加大对采砂尾堆的清理力度，维护河道行洪、航行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三）要进一步加强对相关水域的安全管理。按照樟树市政府安全生产职责划分，水利部门要充分履行主管部门职责，督促可采区经营企业建立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采（运）砂经营船舶建立相关安管制度和操作规程，严禁船舶和从业人员无证作业，严厉查处“三违”现象，加强排查和整治事故隐患。海事部门要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严厉查处安全技术状况不符合要求的无证船舶、老旧淘汰船舶、非法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通航水域内的安全巡查，加大对违规占用航道、不设置明显锚泊安全警示信号标志、未按规定配备救生消防设施等行为的查处，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港航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运输船舶的安全管理，联合有关部门及时查处非法运输经营行为。
（四）要进一步加强安全宣传教育。一是要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力度，要以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媒介为载体，在各单位、企业、学校、社区、农村等开展全面的安全警示宣传教育活动，尤其要以典型事故案例、安全知识和防范技能为重点内容，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意识。二是组织专业培训。对从事水上相关经营作业、水上交通等从业人员和重点人群进行培训，宣传安全法律法规、专业知识、操作规程和应急救援等知识，提高水上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三是建立安全宣传长效机制，做到警钟长鸣，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安全意识和防范技能。
（五）新建区金洲砂石公司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要健全完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二要加大安全生产投入，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加强各环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建立健全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加强与主管部门、各行业管理部门的沟通配合，及时清除不安全因素。三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建立健全安全教育培训记录，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四要加强应急管理，建立健全应急预案，加强安全应急培训和演练，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和水平。
 
           
樟树市“5.13”水上采砂自备船翻沉
较大事故调查组
                          2018年4月26日

